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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金融服务指南

为更好发挥金融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

作和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，人民银行、财政部、发改委、工

信部等部门联合出台政策，加大对疫情防控相关领域的信贷

支持力度。人民银行将向主要全国性银行提供低成本专项再

贷款资金，获得再贷款资金的银行向应对疫情的重要医用、

生活物资生产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的信贷支持。中央财政

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给予贴息支持。为便于企业和银行

了解政策，精准对接、提高效率，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

根据有关文件，将相关政策汇总，特告知如下：

一、哪些企业可属于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？

1、生产应对疫情使用的医用防护服、隔离服、医用及

具有防护作用的民用口罩、医用护目镜、新型冠状病毒检测

试剂盒、负压救护车、消毒机、消杀用品、红外测温仪、智

能监测检测系统和相关药品等重要医用物资企业；

2、生产上述物资所需的重要原辅材料生产企业、重要

设备制造企业和相关配套企业；

3、生产重要生活必需品的骨干企业；

4、重要医用物资收储企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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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为应对疫情提供相关信息通信设备和服务系统的企

业以及承担上述物资运输、销售任务的企业。

二、如何申报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？

重点保障企业实施名单制管理，具体工作由发改委、工

信部负责，具体申报流程是：各省级发展改革、工业和信息

化部门负责审核汇总本地区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，报

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。中央企业可由相关行业主管

部门或直接向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申请。发展

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疫情防控物资调拨需要，研究

确定全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。

三、哪些银行可以发放优惠利率贷款？

国家开发银行、进出口银行、农业发展银行、工商银行、

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、建设银行、交通银行、邮政储蓄银行

等9家全国性银行的分支机构。

四、银行对相关企业的贷款利率为多少？

贷款利率上限为最近一次公布的一年期市场报价利率

（LPR）减100个基点。（例如，2020年1月一年期LPR

为4.15%，银行给企业贷款利率最高为3.15%）。同时规定，

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提供优惠利率信贷支持

的基础上，中央财政按企业实际获得贷款利率的50%进行贴

息。贴息期限不超过1年。也即是3.15%的50%，中央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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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补贴大约是1.575%，这样企业可以拿到贷款的融资利率

低于1.6%。

五、金融机构对央行再贷款资金的使用有何限制？

金融机构运用专项再贷款发放的信贷资金不得用于重

点企业的一般性资金需求，也不得提前收回存量贷款续做以

套取再贷款资金。

六、企业对于金融机构提供的优惠信贷支持应如何使

用？

应确保专款专用，即全部用于疫情防控相关的生产经营

活动，积极扩大产能、抓紧增产增供，服从国家统一调配，

保障疫情防控相关重要医用物资、生活必需品平稳有序供

给。对于挪用优惠信贷资金用于偿还企业其他债务，或投资、

理财等套利活动，未从事疫情防控相关生产经营活动，或对

生产的物资不服从国家统一调配的企业，一经发现，取消享

受优惠政策支持资格，追回中央财政贴息和优惠信贷资金，

并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。

七、贴息资金如何申请？

地方企业向所在地财政部门申请贴息支持，由省级财政

部门汇总本地区贴息申请并报送财政部。中央企业直接向财

政部申请。财政部审核后，向省级财政部门和中央企业尽快

拨付贴息资金。省级财政部门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地方企

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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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公司有融资需求，可直接向当地符合条件的银行业机

构申请，融资对接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可随时联系人民银

行，我们将全力做好金融服务保障工作。详细情况可查询《中

国人民银行 财政部 银保监会 证监会 外汇局关于进一步强

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》（银发

〔2020〕29号）和《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

民银行 审计署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强化疫情防控重

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的紧急通知》（财金〔2020〕5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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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厦门地区9家全国性金融机构及人民银行联系人及联系

方式


